
特約商店合約書
立合約書人甲方 ：寳軍生活館有限公司

｀方：國立高犀太學

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一、茲因甲方約定乙方為特約商店，特立合約書共同信守，其條款如下：

1.乙方員工、學生丶校友至甲方消費時應出示雙方約定之有效識別證（證明文件），滿

1000元方可享有95折價惠。

2 ． 優惠方式依據合約條款辦理。

3.其它優惠及注意事項：

若已折扣優惠之商品及免稅商品菸、酒、米、蛋、奶，則不再提供折扣優惠。

二、本合約有效期限自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民國113年5 月 31 日止，共壹年。

合約期滿此合約自動失效，經甲乙方同意得另簽新約。

三、本合約有效期限內，若發生損窖雙方信譽或利益之情事，經查鏹屬實，雙方得隨時

以書面中止本合約，不得異議。

四、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，由甲乙雙方得隨時協商修訂之（甲方有優先修改權）。

五、本合約書一式兩份，甲乙方雙方各執一份為恐。




